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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发《关于进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的通知》的

通知  

吉民发〔2013〕57 号 

   

各市(州)民政局、发改委、公安局、司法局、财政局、卫生局、人口计生委、

民委(宗教局)，长白山管理委员会社 会管理办公室、经济发展局、公安局、

司法局、财政局，各县(市、区)民政局、发改局、公安局、司法局、财政局、
卫生局、人口计生委、民宗局: 

  加强弃婴源头治理，保障弃婴的基本生活、生命安全和促进弃婴健康成长

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前不久，民政部等 7 部委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弃
婴相关工作的通知》(民发[2013]83 号)，对做好弃婴接收、体检、户籍登记和

抚育等工作做出了具体规定，对解决民办机构和个人收留弃婴问题及加强弃婴

源头治理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和要求。现将《关于进一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的通

知》转发给你们，请各有关部门按照文件要求和部门职责，协同抓好工作落

实。特别是对民办机构和个人收留孤儿及弃婴的情况，要深入细致的开展一次

调查摸底和清理整顿，彻底排除管理漏洞和安全隐患，从根本上规范孤儿和弃

婴的接收安置及管理。同时，要建立部门协作制度，形成民政牵头、分工协

作、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确保各项要求真正落到实处。请各地民政部门将有

关工作情况汇总后于 8 月 15日前报告省民政厅。  

  附件:关于进一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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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的通知  

民发〔2013〕8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发展改革委、公安厅(局)、司法厅(局)、 

财政厅(局)、 卫生厅局(卫生计生委)、人口计生委、宗教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民政局、发展改革委、公安局、司法局、财务局、卫生局、人口计生委、民

宗局:  

  弃婴是全社会最弱势的特殊群体。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在

弃婴救助和保护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绝大多数弃婴得到了安善安置

和生活保障。但是必须看到，在婴现象仍屡禁不止，弃婴安置和救治保障体系

仍不健全，保障弃婴的基本生活和生命安全仍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为

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儿童优先的原则，维护弃婴合法权益，促

进弃婴健康成长，现就进一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切实做好弃婴的接收、体检、户籍登记和抚育工作 

  (一)做好弃婴接收工作。公民发现弃婴后，要第一时间向所辖社区居民委

员会或村民委员会通报，及时依法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不得自行收留和擅自

处理。公安机关要做好查找弃婴的生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工作.对查找不到生父

母和其他监护人的.出具弃婴捡拾证明，送民政部门指定的儿童福利机构临时代

养并签订协议。儿童福利机构要及时发布寻亲公告，公告期满后，仍查找不到
生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经主管民政部门审批后，办理正式进入儿童福利机构

的手续。 

  (二)做好弃婴体检和救治工作。对公安机关移送的弃婴，儿童福利机构要
及时送卫生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和传染病检查，并出具体检表。对患

病弃婴，医疗机构要按照“先救治、后结算”的原则，积极予以救治，出院时

医疗机构要出具治疗证明。 

  （三）做好弃婴户籍登记工作。儿童福利机构应持弃婴入院登记表、公安

机关出具的弃婴检拾证明等相关材料，及时到当地公安机关办理户籍登记。 

  (四)做好弃婴的抚育工作。对办理正式入院手续的弃婴，儿童福利机构要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4 号)，

做好抚育工作。 

  二、着力解决当前民办机构和个人收留弃婴的问题 



  (一)已收留弃婴的民办机构，应达到社会福利机构设置的基本标准，配置

儿童成长必需的抚养、医疗、康复、教育等功能设施，配备与所承担工作和所

提供服务相匹配的护理人员，建立健全符合国家消防安全和卫生防疫标准的制

度等。对具备上述基本条件并与民政部门合办的，要严格按照双方签订的协

议，加强日常管理，强化监督责任，依法依规开展工作:对具备上述基本条件未

与民政部门合办的，民政部门要与其签订代养协议，明确责任，加强业务指导

和规范管理:对具备上述基本条件但既不同意合办又不签订代养协议的或不具备

上述基本条件的，民政部门要会同公安等有关部门责令其停止收留活动，并将

收留的弃婴一律送交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关于宗教界收留

的弃婴，由民政部、国家宗教事务局在调研基。础上，另行制定相关意见，加

强引导，规范管理。条件成熟的，由地方民政部门商同级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稳
妥处理意见，先行一步。 

  (二)已私自收留弃婴的个人，收留人有收养意愿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收养法》及相关法律政策规定的，依法办理收养登记。收留人有收养意愿但不

符合相关法律政策规定的收留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乡(镇) 人民政府、 街道办

事处应当动员其将车婴送交当地儿童福利机构抚养，同时为收留人看望弃妥、

奉献发心、开展志愿服务提供优先和便利条件:若收留人坚持自行抚养又符合家

庭寄养条件的。当地儿童福利机构可与其签订家庭寄养协议，并参照《家庭寄

养管理暂行办法》(民发〔2003〕144 号)指导和监管。 

  (三)对利用弃婴牟利或从事违法活动的机构和个人，要严厉打击。构成犯
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不断加强弃婴源头治理工作 

  (一)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收养法》中关于遗弃婴儿属于违法行为的宣传普及，提高儿童特别是残

疾儿童的生父母及监护人的守法意识，营造呵护婴儿光荣、遗弃婴儿可耻的社

会氛围。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打击和制止弃婴现象。加强技术防范、技术查询

工作，对遗弃婴儿的当事人依法予以惩处。充分发挥民政助理员或基层社区工

作人员、儿童福利督导员的作用，加强社区弃婴问题的监督管理，发现弃婴问

题及时报案，积极协助弃婴检拾人办理报案、移送等相关手续。 

  (三)依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的通知》

(国发〔2011〕13 号)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在开展一户多残、老残一体等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助试点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试点工作中，统筹考虑残疾儿童保障

问题， 切实减轻生育和养育残疾婴儿家庭的经济负担。 

  四、落实相关部门职责，形成工作合力 



  民政部门要发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的主导作用，协调有关部门健全弃婴的

接收、救治、安置机制，加强对各类儿童福利机构以及弃婴收养工作的指导和

管理，提高弃婴的养育质量和抚育水平。发展改革部门要根据儿童福利事业发

展需要，推动儿童福利机构设施建设。公安机关要积极主动为弃婴办理相关手

续，妥善做好弃婴接收、户籍办理等工作，要积极查找弃婴和儿童的生父母和

其他监护人，严厉查处打击遗弃婴儿等违法犯罪行为。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大弃

婴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活动，指导公证机构

依法办理收养公证。财政部门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保障儿童福利工作相关经

费支出。卫生计生部门要加强对医疗保健机构的指导，指定条件较好的医院作

为弃婴救治、体检的医疗机构，明确费用结算办法，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弃婴的

救治工作，并全面掌握辖区内居民的家庭成员情况和育龄人员的生育情况。宗
教事 务部门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引导和规范宗教界收留弃婴相关工作。 

  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社会力量兴办以孤儿、存婴为服务对象的社会福利

机构，必须与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共同举办。严禁任何机构和个人

私自收留弃婴。 


